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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部关于下放外商投资审批权限有关问题的通知 

商资发[2010]209 号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利用外资工作的若干意见》（国发[2010]9 号），深

化外商投资管理体制改革，现就外商投资企业审批和管理权限下放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鼓励类、允许类总投资 3亿美元和限制类总投资 5000 万

美元（以下简称限额）以下的外商投资企业的设立及其变更事项，由省、自治区、直辖市、

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副省级城市（包括哈尔滨、长春、沈阳、济南、南京、杭

州、广州、武汉、成都、西安）商务主管部门及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以下简称地方审批

机关）负责审批和管理。其中，外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的限额按注册资本计，改制为外商投

资股份有限公司的限额按评估后的净资产值计，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限额按并购交易

额计。  

 

  二、单次增资额在限额以下的增资事项由地方审批机关负责审批和管理。  

 

  三、限额以上鼓励类且不需要国家综合平衡的外商投资企业的设立及其变更事项，由地

方审批机关负责审批和管理。  

 

  四、注册资本 3 亿美元以下外商投资性公司和资本总额 3 亿美元以下外商投资创业投资

企业、外商投资创业投资管理企业的设立及其变更事项，由地方审批机关负责审批和管理。  

 

  五、除法律法规明确规定由商务部审批外，服务业领域外商投资企业的设立及其变更事

项（包括限额以上及增资）由地方审批机关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进行审批和管理。根据相关规

定需取得国家行业主管部门前置许可或向其征求意见的，应取得书面文件或同意意见。金融、

电信领域外商投资企业的设立和变更事项仍按现行法律法规办理。  

 

  六、由商务部、原外经贸部以及国务院有关部门批准设立的外商投资企业的变更事项（除

单次增资达到或超过限额以及涉及本通知第五条规定的情况外）由地方审批机关负责审批和

管理。  

 

  七、各级商务主管部门应严格执行国家外商投资产业政策，对外商投资涉及宏观调控、

产能过剩等行业的，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严格审核、备案。  

 

  八、各级商务主管部门应按《商务部关于进一步改进外商投资审批工作的通知》（商资

函[2009]7 号）以及关于外商投资性公司、创业投资、融资租赁、商业、直销等专项规定的要

求，做好备案管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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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商务主管部门应严格按有

关规定审核出具《国家鼓励发展的内外资项目确认书》和《外商投资企业进口设备、技术及

配备件证明》，并通过“外商投资审批管理系统”及时向商务部备案。  

 

  十、此前商务部发布的有关文件内容与本通知不一致的，以本通知为准。  

 

  十一、各级商务主管部门要寓管理于服务，大力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创新服务方式，不

断提高服务水平。同时要合理引导外资投向，加强对投资者履行合同章程义务、外商投资企

业遵守法律法规及运营情况的监管，为外商投资企业设立及运营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执行

中有何情况及问题，请及时向商务部（外资司）反映。  

 

  特此通知。  

 

 

 

                                  商务部  

                               二〇一〇年六月十日 


